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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3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25-007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3日以

专人送达和微信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4

月15日上午9:00在杭州市三台山路3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

的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薛志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一致同意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钱江水利2024年度内部控制

审 计 报 告 》 (XYZH/2025CDAA4B0146) ，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ESG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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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详见当天公告临2025-

-009）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XYZH/2025CDAA4B0145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2024

年度实现合并报表净利润为285,613,753.15元，基本每股收益0.43元。同时确认

公司合并归母净利润 215,243,068.51元，母公司2024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72,858,859.75元，年初未分配利润343,183,525.15元，2024年实际分配利润

70,599,151.6元，母公司本年度实际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38,157,347.32

元。 

公司2024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公司拟以总股本 560,824,898.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2.5元(含税)现金红利，派发现金总额为 

140,206,224.5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派发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须提交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经理层2024年度基本年薪及绩效考核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建议公司经营班子2024年考核奖励分两笔实施，第一

笔奖金为：总经理55万元人民币(税前)，副董事长55万元人民币(税前)，其他高

管人员50万元人民币(税前) ，按履职时间发放。第二笔奖金另由董事会薪酬考

核委员会核定后年内发放。 

该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人；反对：0人；弃权：0人。关联董事王天强先生、王

珂先生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2025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72.50亿元人民币,分别为：建设银行杭

州宝石支行5.00亿元、农业银行杭州西湖支行8.00亿元、中国银行杭州开元支行

2.00亿元、杭州银行杭州保俶支行2.00亿元、兴业银行杭州分行2.00亿元、民生

银行杭州城西支行4.00亿元、招商银行杭州之江支行8.00亿元、工商银行杭州之

江支行3.00亿元、宁波银行杭州分行2.00亿元、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3.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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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汇丰银行（中国）杭州分行1.00亿元、平安银行杭州分行2.00亿元、中信银

行杭州分行营业部4.00亿元、江苏银行杭州分行3.00亿元、渤海银行杭州西湖支

行3.00亿元、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2.00亿元、浙商银行杭州分行2.00亿元、邮

储银行杭州分行4.00亿元、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5.00亿元、广发银行

杭州湖墅支行6.50亿元。 

公司在上述向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上，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借款有关的合同、

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本授权有效期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八、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详见当天公

告临2025-010）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202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当天公告临2025-011）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杜建国先生任期届满，现提名王靖华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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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应由11名董事组成，目前第八届董事

会由10名董事组成，其中4名为独立董事。现提名李伟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详见当天公告临2025-012） 

关联方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水务”）拟将上海、山

东区域的BPM系统二次开发与流程功能部署委托公司进行部署与开发实施工作，

预计新增向关联人销售信息化项目；公司拟向关联人销售水泥砂浆，预计新增向

关联人销售物资；公司拟用中国水务财务共享中心，预计新增向关联人支付服务

费用。原2025年度合计金额估计约42,259万元，现将新增1,000万元，调整后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43,259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对该事项进行审

核，该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人；反对：0人；弃权：0人，关联董事薛志勇先生、王

春蕾女士、王天强先生回避表决。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详见当天公告临

2025-013）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详见当天公告临2025-014） 

表决结果：同意：10人；反对：0人；弃权：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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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董事会第一、五、八、十、十二、十三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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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王靖华，男，1960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1982年2月至1985年

11月，就职于商业部设计院；1985年11月至2020年2月，曾任浙江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2020年2月至今任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工程师。 

 

李伟，女，1981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2003年8月至

2006年9月任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民、刑事审判员；2009年8月至2013年

1月任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重组、行政、文秘工作主管；2013年2月至

2015年2月任新华水利发电有限公司股权重组、行政、文秘工作主管；2015年3月

至2023年5月任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副经理；2022年1月至2023年

5月任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副经理兼法务专员；2023年5月至今任

中国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 


